




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康辉旅游北京环球度假区东北地区旅业推介会”项目的有关事宜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康辉旅游上海迪士尼答谢晚宴酒会
2 项目时间：2024年11月20日
3 项目地点：前门文化东方酒店
第2条   服务项目：
会场预定、搭建服务、物料制作，详见报价单。
      
第3条   团体（会议）费用： 
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甲方的服务要求，费用预算共为：人民币玖万贰仟陆佰捌拾伍元叁角肆分（92685.34RMB元）。
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60天内，支付全部款项：人民币玖万贰仟陆佰捌拾伍元叁角肆分（92685.34RMB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乙方为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帐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账    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第4条   甲方的权利：         
1 知悉乙方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如实提供服务进度及使用方式等真实情况；
2 要求乙方提供约定服务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所有服务。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况除外；
3 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甲方有权对乙方侵害权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

第5条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应遵守协议约定，自觉履行协议。甲方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费用；
2 甲方不得将乙方所提供的项目报价、设计等相关材料及商业信息，未经乙方同意提供给第三方。

第6条   乙方的权利： 
1 享有按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收取约定费用的权利；
2 甲方项目进行过程中，因甲方人员的个人原因产生的第三方费用，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收取相应的费用。

第7条   乙方的义务： 
1 乙方应当就服务的进度安排、标准等情况，向甲方做如实陈述，不得虚假、误导性的书面或者口头宣传；
2 乙方应当本着谨慎、周到的原则按照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服务；
3 项目进行中，甲方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的，乙方应当协助解决；
4 乙方应该按照与甲方约定的日程执行，不得擅自更改。如须变更，须与甲方协商，并征得甲方同意。

第8条 反腐败和商业道德
1 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职责时，每一方保证并同意完全遵守且促使其员工、董事、管理者、代理或代表其行事的其他人员完全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
2 双方承认、同意并保证理解并将遵守有关礼品馈赠、娱乐活动和反腐败的法律法规。
3 每一方同意提交的所有发票、报告、声明、账簿或记录在各个方面都真实准确，并且全面准确地描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费用和/或付款的性质和对象。每一方同意根据另一方的要求提供其准确编制账簿和记录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未取得另一方书面批准之前，每一方不会就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个人或公司支付佣金、中间人费用或推荐费用。
4 卖方保证并同意其提供的信息在所有实质性方面都真实、准确且完整。卖方同时保证并同意，如果得知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再准确，将通知买方。
5 在另一方违反以上任何条款的情况下，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受影响方及其关联公司、以及受影响方和关联公司的管理人员、董事和员工因违约方方未遵守上述义务而遭受索赔、责任、罚款、处罚、损失或损坏，并使前述公司和人员免遭损害。 
第9条   责任约定：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第10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选择法律渠道解决。
第11条 协议的生效： 
本合同共叁页，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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